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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善化衛生所，積極推動疫苗接種，預防傳染病。 

   ▲配合教育局施行一四年級健康檢查，完成率 100％。 

   ▲申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口腔保健巡迴車入校園服務。 

   ▲應用地區醫療資源，提供健康與醫療服務 

    

  

CIVS系統追蹤意願填寫情形 CIVS系統下戴接種完成情形 

 

 

事前說明通知提醒 透過 LINE宣導並調查教職員接種意願 



  

核對身份並測量體溫 當日志工媽媽協同衛生所完成接種 

  

113年 COVID-19莫德納 XBB疫苗接種 113年 COVID-19莫德納 XBB疫苗接種 

  

112學年度健康檢查行前說明會 配合教育局施行一四年級健康檢查 



  

口腔保健巡迴車入校園服務時間表 窩溝封填行前說明張貼聯絡簿 

  

112上口腔保健巡迴車入校園服務 應用地區醫療資源提供醫療服務 

  

申請台南市驗光師宣導列車服務 113.02.23到校宣導 



臺南市善化國小 112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壹、依    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 8條「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管理制度，定期辦理學生健康

檢查」。 

二、中華民國 92年 6月 25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0920082231A 號令發布、行政

院衛生署授 號令發布、行政院衛生署授 號令發布、行政院衛生署授 

國字第 0920008137 號之「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辦理。 

三、教育部 101 年 7月 5日臺體 (二)字第 1010104475C 號令修正發布 

「中央補助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國民中小學生健康檢查經費執行工作

要點」第二、七。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 5月 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61952M

號函。 

五、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8月 18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121078646A號 

函。 

貳、目    的： 

一、為了解學生生長發育情形，早期發現學生體格缺點或疾病，早期治療，

以維護健康。 

   二、指導學生正確健康知識、態度與行為，達到衛生教育的目的。 

   三、依據健康檢查的結果，提供教學活動的參考。 

參、健康檢查日期： 

    理學檢查時間： 111年 10月 04日上午 8：00-11：00 

    實驗室檢查：1.尿液蟯蟲初檢：112年 10月 05日上午 8：00-8：30 

                2.尿液蟯蟲複補檢：112年 10月 19日上午 8：00-8：30 

                3.血液檢查：112年 11月 22日上午 8：00-8：30 

肆、健康檢查地點： 

        1.理學檢查：視聽教室 

        2.實驗室檢查：  

             尿液蟯蟲檢查：由健康中心送至大成國小 

             血液檢查：健康中心 



伍、實施內容： 

實施項目 實施方法 實施時間 
執行單位 

協辦單位 

參加學生健

康檢查行前

說明會 

參加說明會研習。 112.09.13 健康中心 

擬定學生健

康檢查工作

計畫 

 112.09.14~112.09.22 
學務處 

健康中心 

成立健康檢

查工作小組 

由學務處擔任召集人、校長、各

處室主任、會計、出納、班級導

師、護理師、家長會代表、愛心

志工組成。 

112.09.18~112.09.22 學務處 

與負責檢查

醫院聯繫 

會後負責與健康檢查之醫院聯

繫。 
112.09.14~112.12.30 健康中心 

完成初步檢

查 

1.各年級身高、體重、視力、頭

蝨檢查、特殊疾病史的調查。 
112.09.04~112.09.22 健康中心 

辦理健康檢

查前工作協

調會 

1. 健康檢查前人力資源分工表。 

2. 健康檢查注意事項及時間表。 

3. 需調課時敬會教務處協商。 

4. 協調檢查場地及當天需總務

處提供之物品。 

112.09.25~112.10.03 

學務處、 

健康中心 

班級老師 

總務處 

教務處 

 

健康檢查前

說明 

檢查前解說檢查目的、流程及注

意事項。 
112.10.03 

班級老師 

一四年級生 

健康檢查 

1. 承辦醫院依到校辦理檢查。 

2. 學校提供場地及學生名單給

承辦醫院。 

 

112.10.04 

學務處、 

健康中心 

班級老師 

承辦醫院、 

總務處 



實施項目 實施方法 實施時間 
執行單位 

協辦單位 

健康檢查後

各項表格之

整理、彙送。 

健康檢查後各項表格之整理、彙

送。 

~112.10.11 (健康

檢查後七天) 

健康中心 

一四導師 

檢查結果通

知單轉發 

1. 檢查結果通知單轉發至班級

轉交家長 

2. 請學生利用一個月內複診就

醫矯治 

~112.10.11(健康

檢查後七天內) 
健康中心 

複檢矯治追

蹤 

對於未繳交者以通知單通知家

長 

 

健康檢查後 

一個月開始 

收回條追蹤 

健康中心 

健康檢查結

果追縱、登

錄、輸入電

腦、上傳教

育部 

1. 健康檢查結果及複檢矯治情

形登錄 

2. 檢查結果輸入電腦 

3. 檢查結果上傳教育部資訊系

統 

依教育局來文 健康中心 

陸、預期目標： 

1. 回條回收率可達 90%，矯治率可達 90﹪以上。 

2. 當天受檢人數可達 99﹪。 

柒、本計畫經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護理師：        衛生組長：        學務處主任：        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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